
 

 

Ref:  HKG-2009-24 
 

 柜台服务调整(补件二) 

尊敬的客户： 

继我司先前作出盐田柜台服务调整的临时措施（补件一），现我司于 2009 年 7 月 13 日（星期

一）起，换单的服务安排如下。 

出口：以下临时措施将延至7月31日，届时会提前公告新增的服务措施。 

  

所有经盐田码头出口货物的客户(只限)，把订舱单加盖公司章后传真至我司蛇口办事处（传真

号：86-755-25832310），我司将每日统一安排把换单文件速递到盐田盐港堆场(地址如下)，客

户可凭已加盖公章的订舱单(正本)前往交费及换领文件，如适用的话，客户便可即场提柜。      

 

盐田盐港堆场地址：深圳市盐田区东海大道西23号; 电话：86-755-25218844 
 
 
进口： 

 

所有经盐田码头进口货物,客户可凭正本提货单（Delivery Order）並复印一份，加盖公章后到

以下指定地点办理提柜单（EIR）及交费业务。若需换 EIR 前咨询费用,可致电ＯＯＣＬ蛇口办

事处(0755)- 26831128 

 

办理盐田提柜单(EIR)地点： 

盐田港海港大厦 7楼 713 室 

电话：755- 2529 2280 
 
 
 
如有疑问，请拨打以下电话。若需更详细信息，请登陆我们的网站 http://www.oocl.com。 

办事处/电话 
香港  852-2506 6666 广州 86-20-3815 5168 
澳门 853-2870 5599 佛山 86-757-8399 9665  
深圳 86-755-2588 1022  中山 86-760-8838 1488 
汕头 86-754-8894 3913      湛江 86-759-3389 188 
海口 86-898-6856 0101 昆明 86-871-5321 855 

 
东方海外货柜航运（中国）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

二零零九年七月九日 
 


